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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給高等院校復課後的管理建議 

 

本技術指引由主管實體監督相關個人及公共或私人實體執行。根據《傳染病防治法》 

第三條合作義務的規定，為達至預防、控制和治療傳染病的目標，個人及公共或私人實體

均有義務與主管實體依法緊密合作，遵守主管實體所發出的命令及指引。本技術指引不妨

礙主管實體根據實際情況作出更為具體及嚴格的命令及指引。 

第一部份 復課前的準備 

1. 高等院校應成立校內防疫小組，由校長或負責人領導，全面評估院校、教職員工和學

生的實際情況，並因應疫情在校內採取相應的防疫措施。 

2. 外遊是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的風險因素，為減少病毒於復課後在院校內傳播的風險，高

等院校應在復課前詳細了解所有教職員工及學生在停課期間（尤其復課前21天）的外

遊史。倘發現下列情況，應作相應的處理。高等院校應以適當方式主動通知相關教職

員工及學生執行下述事宜及其他預防措施：  

2.1 入境前21天內曾到過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中、高風險國家或地區，按照衛生當局

的指示在指定的地點進行醫學觀察；  

2.2 對於入境時未被評估為須醫學觀察的人士，若入境後其 21 天內曾到過的地區轉

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中、高風險國家或地區，有關人士須留意其澳門健康碼，

並須按健康碼顏色管理規定進行相應的防疫措施。 

2.3 外地僱員及學生則應遵守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現行的入境政策。 

3. 高等院校應留意特區政府的疫情信息，並配合各項預防措施；適時利用資訊平台向教

職員工、學生和家長發佈及更新有關疾病預防的資訊，共同為復課作好準備。 

4. 高等院校應預先備妥適量的防疫物資，例如：體溫計、洗手液、清潔消毒用品等。 

 

第二部份 復課後的管理 

一. 健康監察 

1.1 根據校園的具體情況設置體溫篩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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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每天以適當的方式了解所有學生的健康狀況；教職員工則建議每天作個人健康聲

明。 

1.3 任何時候發現教職員工或學生出現發熱（耳溫高於或等於38℃）、急性咳嗽等不適，

囑其戴上口罩及早就醫，應暫緩上班或上學。 

1.4 倘若居於宿舍內的教職員工或學生出現發熱或呼吸道症狀等不適而醫生囑其留在

家中休息，高等院校應儘量為其安排獨立的休息和睡眠空間，囑其在宿舍內經常戴

上口罩，避免與他人同桌進餐，同時應加強室內的通風和環境的清潔消毒。 

1.5 倘若高等院校發現在同一班別、同一宿舍有多名學生，或同一辦公空間、同一工作

團隊有多名教職員工，出現發熱及呼吸道症狀等不適時，應儘快通知教育及青年發

展局及衛生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電話：2853 3525，傳真：2853 3524）。 

二. 減少接觸的措施 

2.1 所有學生和教職員工在院校內應儘量戴上口罩。 

2.2 經常與他人保持至少 1 米的距離。 

2.3 儘量減少課堂上進行群組討論或其他聚集活動。 

2.4 適當安排上課時間和課室空間，以減少人群聚集： 

2.4.1 儘可能減少不同班別交叉使用不同的課室； 

2.4.2 重新編排課室的座位，讓人與人之間保持至少 1 米的距離，或考慮分拆不

同班別上課； 

2.4.3 建議系統記錄不同課室各時段學生和教職員工的出入情況，以便日後追蹤。 

2.5 避免共用教學設備和用具，或應於每次使用後立即以 1:100 稀釋漂白水進行清潔

消毒。 

2.6 限制圖書館、電腦室、實驗室等公用設施的進場人數。 

2.7 暫停安排外地人士來澳授課，建議以視像等電子方式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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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暫停一切非緊急的對外交流活動，特別是和來自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中、高風險國家

或地區的人士。 

2.9 體育課（或同類型的課程）應盡量安排理論課或個人的體育鍛鍊，減少集體的體育

鍛鍊。 

2.10 參加體育鍛鍊的人員應與他人保持至少 1 米的距離。 

2.11 暫停所有非必要的近距離運動（如籃球、足球、搏擊等），若需進行時，務必戴上

口罩。 

https://www.ssm.gov.mo/PreventCOVID-19

